天津市“低保”和优抚对象承租公房纳入廉租住房管理明细表
公房管理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单位代码：       主管区（县）、局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、平方米、元
	序号
	承租人姓名
	身份证号
	家庭人口
	核减类型
	证明编号
	承租公房地址
	使用面积
	月应收租金
	月实收租金
	月核减租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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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计
	——
	——
	
	——
	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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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制表人：           审核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1、核减类型填写相应序号：⑴低保，⑵优抚。  2、主管区（县）、局代码，与主管区（县）、局住房公积金代码相同。
3、本表可手工填写，也可计算机生成。
